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市属开发区集体土地征收有关事项
委 托 下 放 的 通 知

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 
为加强土地征收管理,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现将市属开发区集体土地征收工作有关委托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委托事项 
市属开发区集体土地征收具体工作,市政府委托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承担。 
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受市政府委托实施各自辖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工作,使用聊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专用章,具体如下： 
(一)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保管使用聊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专用章(１)；
(二)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保管使用聊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专用章(２)； 
(三)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保管使用聊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专用章(３)。 
二、规范用章管理 
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和本区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相关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范围、辖区内征地社会稳定风险是否可控、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协议是否合理等进行认真研究、论证,严格履行会签等决策程序,在启用公章前签署意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征收程序规定,在《建设用地申请书》《拟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范围的认定意见》《土地征收预公告》《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征收土地所有权补偿安置协议》《征收土地使用权协议》《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协议》《土地征收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决定》等土地征收文书中,需市政府加盖公章的,加盖“聊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专用章(*)”。
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应严格按照印章使用管理制度, 建立用章登记台账。未经市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增加或扩大办理委托事项的内容和权限。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以市政府名义开展集体土地征收工作.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严格执行集体土地征收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履行有关程序,切实做好土地征收机制调整完善后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切实加强社会稳定和法律风险防控工作,因委托事项引起的诉讼、复议、信访、信息公开、投诉等事宜,由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安排人员负责应诉和处理,引起的各种补偿、赔偿由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二)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在山东省土地征收信息公开查询系统等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和征地公告等,主动公开征地相关信息。
(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集体土地征收的管理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指导和监管,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实现审批前、审批中、审批后全过程监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分局,按照管委会统一安排,负责各区土地征收具体实施工作。市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业务指导,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土地征收有关工作。 
(四)市政府建立委托事项评估机制,每年对委托办理的集体土地征收事项办理情况进行案卷评查和实地抽查,对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办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及时督促落实整改。
受委托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不依法行使委托权的,市政府将给予通报并暂停委托;对存在的违法、违规事项在限期内拒不纠正又不采取必要措施改正的或因土地征收行为被确认违法、纠错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本通知内容与今后国家和省出台的相关文件内容不一致时,以上级文件为准。 


聊城市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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